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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关于公司申请银行借款额度和提供质押担保的公告 
 

 

 

   

 一、 申请授信和提供抵押担保的基本情况  

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补充公司流动资

金，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5,000,000

元，借款有效期1年。为了资金借贷顺利，公司拟用股东股权及知识产权作为质

押为本次借款履行承担质押担保责任，担保的范围包括本次借款的本金及利息、

复利、罚息和其他相关费用，抵押担保有效期1年。具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

为准。 

 

  二、 审议和表决情况 
 

 2021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陈晓觉先生和公司股东、总经理马灵娟女士为公司借

500万元拟提供股权质押的议案》。陈晓觉任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是议案的关联方；马灵娟任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股东、董事、总经理，是议案的关联方；以上两名董事回避表决。

本议案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；0票反对；0票弃权；2票回避表决。 

 

  三、 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和提供质押担保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不存在危

害本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、业务



完整性和独立性不会造成不利影响。 

   

  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 
 

   《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陕西四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5月28日 


